2025年用水总量统计及技术服务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用水统计调查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办资管〔2020〕76号）和省水利厅要求，完成全市用水总量调查工作，核定辖区内农业、生产、生活等用水量，撰写用水总量核算报告；做好全年用水统计技术服务，包括用水统计直报系统中名录库建设、数据复核等。
二、项目内容
1.建立完善的南通市用水统计工作流程体系、管理制度及数据质量控制制度。
2.结合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系统和取水工程核查成果，梳理全市取用水管理情况，实现“应录尽录”，完善名录库管理细则及名录库动态管理。
3.开展重点取水户调研工作。重点调研公共供水企业，指导公共供水企业进行分行业水量合理拆分，深入调研城镇居民、农村居民、服务业、建筑业用水分析，对已填报数据开展合理性审查；摸底全市各类取水户非常规水源利用情况，探讨再生水利用量计算方法，并纳入全市年度用水总量统计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针对农水部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多数据源进行合理性分析，进一步完善农业用水基础数据体系。进一步摸查全市大中型灌区分布及年度种植结构基本情况，开展典型灌区监测调研以开展灌区全口径用水量合理性分析。做好上级水行政主管水资源部门、农水部门和灌区取水户的沟通和对接，进一步提升农业用水量系统直报率。
5.开展用水统计调查工作宣传工作，并指导各用水户、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填报基层定报表(季报)、基层年报表（年报）和综合年报表（年报）。 
6.全面开展南通市2025年工业、农业、生活和人工生态环境补水用水统计工作，全面统计核算南通市用水量。对南通市2025年用水总量汇总数据进行合理性分析，抽查核查重点用水户用水报表填报材料，确保数出有据。组织会商会审，核实完善用水统计数据，填报区域综合年报表。
7.以南通市用水量统计成果为基础， 编制全市用水统计调查制度年度工作报告书。 
三、工作要求
1.明确实施用水统计调查制度
依法统计。
2.取用水单位（个人）用水量填报
按时保质、数出有据。
3.用水量抽查核查
抽查核查制度、逐级审核把关、会审会商。
4.全市用水总量统计
合理性分析、上级主管部门认同。
四、提交成果资料
完成年度用水总量统计工作，完成系统水量审核，编制全市用水统计调查制度年度工作报告书，并通过采购人审核通过。
五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。
六、付款方式
1.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80%； 
2.供应商完成2025年用水总量测算工作，并提交成果报告后，支付合同价款的10%；
3.项目完成并审核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余款。
